印章、公函管理制度

为了维护印章、公函的法令性，权威性和效用性，特制定本制度：
1、指定专人安全管理印章。事务所公章由行政主管管理；财务部门的印章由会计、出纳分别管理。

2、使用印章时，必须认真填写《印鉴使用登记本》，填写的项目有：时间、印鉴种类、内容、份数、申请人、批准人。

3、各种对外公函需加盖公章时，必须经事务所执行负责人同意，登记后才能加盖。

4、在未经事务所执行负责人的批准和没有采取安全措施情况下，公章、财务章不得随身携带出所外。

5、保管印章人员调动工作时，必须办理交接手续。

6、所有公函发出，必须经事务所执行负责人同意，登记后才能发出。

7、外单位的来函，由行政部门及时登记，送执行负责人审阅，根据负责人签署的意见，分送有关人员。如个人拆阅后未及时汇报，因此而使本所或收件人利益受损，其后果由拆阅人负责。

